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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凱基投信獨立經營管理】凱基投信系列基金均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，惟不表示絕無風險。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

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；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，不負責基金之盈虧，亦不保證最低之

收益，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。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(含分銷費用)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，本公司及

銷售機構均備有基金公開說明書，投資人亦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。基金投資不受存款保險、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

關保障機制之保障，投資人須自負盈虧。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。 

 

ETF 平準金專區 
 

收益平準金之定義？ 

1. 依基金信託契約範本中的定義，「收益平準金：指自本基金成立日起，凡受益憑證申購或買回價

金中，計算日時屬於原受益人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中所累積之收入，扣除費用部分屬之。」 

2. 白話來說就是當投資人於初級市場申購基金時，基金公司會從申購價金中依據「原有可分配收益

比例」提撥平準金；反之當投資人於初級市場贖回基金，亦會依據該比例減少帳上平準金餘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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